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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审核评估系列问答 
（第一期） 

1.问：如何选择评估类型？是否有明确的申请标准？是

否会根据本次审核评估参评类型，作为今后正式的院校分类

标准? 

答：为更好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本轮评估设

计了两类四种评估方案供高校自行选择。对凡选择第一类审

核评估的申请须严格把关，学校章程和“十四五”发展规划

中应明确世界一流办学目标，具有一流师资队伍和育人平台，

能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选择第

二类第 1 种的，其本科人才培养是以学术型为主要方向；选

择第二类第 2 种的，其本科人才培养是以应用型为主要方

向； 通过合格评估 5 年以上，首次参加审核评估、本科办学

历史较短的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应选择第二类第 3 种。 

参评高校选择评估类型时，要避免两种情形：第一种是

跟风。两类四种评估方案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类型之分，必

须按照文件规定，对照进行选择。第二种是误解。审核评估

尊重高校的办学定位，不对高校贴标签、不对高校分层次，

更不会成为今后高校分类和高校层次的依据。请参评高校实

事求是，对标对表、合理选择，不跟风、也不要误解和担心。 

2.问：本轮审核评估采取分类评估的方式，与高校分类

管理改革工作思想统一。省厅如何将高校管理改革的分类与

审核评估分类统筹开展，等效协调指导？ 

答：第一是衔接问题。个别省份在探索高校分类设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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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分类评估，请各省在遵从目前审核评估两类四种评估方

案的基础上，进行衔接。第二是指导问题。请各省按照审核

评估方案发文要求，选取 1—2 所高校委托教育部高等教育

教学评估中心（新更名为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以下简

称评估中心）指导开展第二类审核评估试点，为全面推开本

地区审核评估工作做好示范。第三是监督问题。在总结上一

轮各省审核评估工作的基础上，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将会研究

建立对各省开展审核评估工作的监督机制，推动各地做好审

核评估。 

3.问：本轮评估周期是多久？各类高校如何布局？对于

审核评估计划中“前后两轮评估间隔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8年”

是如何理解的？从专家进校时间开始算还是结论发布时间

开始算？ 

答：本轮审核评估时间为 2021—2025 年。地方高校方

面，各省应科学规划所属高校参评时间（不含中央部门高校），

均衡安排各年度评估任务，对上一轮评估整改不力、问题突

出的高校要靠前安排。中央部门高校方面，此次参评时间与

上一轮审核评估参评时间间隔原则上不超过 8年，时间起始

是上一轮审核评估专家进校时间，对于中央部门高校参评时

间，在统筹全国高校评估时间的基础上，尽量满足参评高校

申请的参评时间。 

4.问：“已通过认证的专业可申请免评”，请问这里的

免评如何理解？评估时如何操作？ 

答：通过教育部认证（评估）并在有效期内的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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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免于评估考察，原则上无需提供课程资料（课程教学

大纲、试卷等）、毕业论文（设计）等相关材料，切实减轻

高校负担。  

5.问：参评高校如何选择评估指标？ 

答：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标两部

分。 

针对第一类审核评估，重点考察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保障能力、教育教学水平和综合改革成效。定性指标全部为

必选，强调 3个注重：注重本科教育的时代要求，引导高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本科教育；

注重特色发展，引导高校全面开展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注重质量保障的文化机制，引导高校提升内

部质量保障能力、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定量指标综合考量“双

一流”建设动态监测指标以及教育部相关评价指标，审核重

点中设置了 35 个反映高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的

关键数据进行定量审核。包括 22 个必选项和 13 个可选项。

在可选指标设置上给足弹性空间，高校可结合本校办学实际

和优势特色，自主选择定量审核指标，进行等量或超量替换；

“数据平台”提供不同类型高校常模数据（即高校本科教育

教学关键数据平均值），参评高校可根据办学定位和实际需

求，自主选择多个类型高校常模数据作对比分析，同类型常

模比较长短，从而进一步找准所处坐标和发展方向。 

针对第二类参评高校，通过模块化设计定性指标，首次

设置统一必选项、类型必选项、特色可选项、首评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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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校根据要求和办学实际自主选择。统一必选项体现国家

对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刚性要求，类型必选项体现对学校

“精准”定位和差异化发展的引导，特色可选项体现引导学

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首评限选项体现对首次参加审核评

估高校基本条件的刚性约束。定量指标聚焦反映高校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数据，包括国家“双一流”建

设动态监测指标、国家基本办学条件监测指标、教育部关于

本科人才培养的相关评价指标等，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对

各类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审核重点中设置了 46 个

定量指标，分为必选项和可选项。其中必选项 30个，可选项

16 个。“必选项”是指该定量指标必须选择；“可选项”是

指该定量指标可结合办学实际和优势特色自主选择。“必选

项”对标国家底线要求，包括国家对高校思政教育、教师队

伍、基本办学条件、学生发展与支持服务方面的要求等。“可

选项”引导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包括学校卓越教学及学生

培养所取得的成效等，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至少 8项。 

6.问：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怎样在审核评估

中科学体现立德树人？ 

答：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对新时代“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积极回应。审核评

估中如何科学体现立德树人，建议从以下几点考虑：一看学

校的办学方向；二看学校三全育人体系建设情况；三看学校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四看在学校各项工作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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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例如教师评聘、

考核、评优等）。 

7.问：学校第一次参加审核评估，与合格评估有哪些不

同？对学校发展有什么作用？ 

答：合格评估是国家针对 2000 年以来的新建本科高校

实施的带有强制性的质量保障制度，核心要义是对“三基本”

底线把关，重在达标，通过合格评估把牢新建本科院校质量

底线，促进教学经费投入，促进办学条件改善，促进教学管

理规范，引导参评高校构建并逐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形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高校通过合格评估之后，

就进入以持续改进为目标的周期性审核评估。审核评估采取

柔性分类方法，提供两类四种评估方案，供高校自主选择，

强调“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突出诊断和激励功能，以评

估理念引领改革，以评估举措落实改革，以评估标准检验改

革，集中专家智慧发现问题，推动高校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和

质量文化，促进高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合格

评估和审核评估二者在出发点和时序上不一样、相互衔接递

进，从制度层面来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校本科教学

工作进行质量保障。 

通过审核评估，有利于从合格评估的“形似”“达标”

跃升到“神似”“达成”，促进高校找准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和弱项；促进高校坚定办学定位和方向；促进学校更加强化

本科教学核心地位和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持续改善办学条件；

促进学校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牢人才培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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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引导学校合理定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推动高校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形成质量文化，为国家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来源：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新一轮审核评估实施在线辅导答疑活动” 

 
 


